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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亞學系   

組    別 漢學與文化組 政治與經濟組 

招生名額 2 1 

考試項目 

及 

成績計算 

考試項目 

各 項 目

所 占 比

率 

考試項目 

各 項 目

所 占 比

率 

筆
試 

共同科目 

1. 國文 30% 

共同科目 

1. 國文 30% 

2. 英文 30% 2. 英文 30% 

專門科目 3.東亞文化通論 40% 專門科目 3.東亞國際政治與經濟 40% 

同分 

參酌順序 

1. 專門科目 

2. 英文 

3. 國文 

其他 

相關規定 

1. 各考試項目滿分皆為 100 分；各項目依所占比率加計後，總成績滿分為 100 分。 

2. 本系自 101 學年度（101 年 8 月 1 日）起全系搬遷至臺師大校本部（臺北市和平東路），上課

地點與辦公室皆位於校本部，本系培育跨領域能力之科際研究與應用之人才，課程兼具東亞政

經以及漢學文化領域，並開設有日韓語言課程，積極鼓勵學生赴東亞或歐美國家交換。 

3. 錄取之新生，入學後須通過本系規定之外語能力檢定標準，始符合畢業資格。 

洽詢電話 (02)7734-5413 謝侑蓁小姐 

系所網址 http://www.deas.ntnu.edu.tw/main.php 

 

 


